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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章  适用于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检疫措施

第5.9 . 1条

总则

本章阐明从仅可提供有限卫生保障的灵长类动物自然栖息地国家或本法典第6.11.2条最后一段

适用的国家直接进口灵长类动物时应遵守的规定。

制定检疫计划旨在促进传染性疫病检测，并对动物个体和/或群体进入新群体的整体动物卫生

状态进行准确评估。为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谨慎起见，进口动物的传染性疫病状态至少应视为不确

定。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可能携带传染性微生物，对其本身只引起较轻疫病，但可对其他非人类灵长

类物种（圈养或野生状态）或人类造成严重致病后果。 

检疫涉及检疫的持续时间、动物卫生状态评估操作和程序。 

如有必要，可将本法典第6.12.4条、第6.12.5条、第6.12.6条规定的最短检疫期延长，直到对所

有不利事件进行了充分调查和解决，且无证据表明隔离检疫动物群内存在传染性病原体为止。 

检疫工作和程序应尽可能确定所检疫动物的卫生状态，同时防止人类和其他动物意外接触传染

性病原，并为检疫动物提供卫生与福利条件。因此，检疫应： 

1） 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止疫病传播； 

2） 保护检疫区工作人员健康； 

3） 采取促进检疫动物的卫生和福利措施，包括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社交及行为需求。 

检疫计划应至少具有下述内容。 

第5.9 .2条

管理层职责 

管理层应严格限制进入检疫设施，仅经准许和必要工作人员方能进入设施内，避免给灵长类动

物带来疫病风险。 

管理层应向工作人员说明在检疫设施内工作的潜在风险，以及采取安全措施进行操作的必要

性。应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问题培训，应禁止特别容易受到感染或感染对其产生异常危害的人

员出入检疫设施。管理层可要求开展其他促进工作人员卫生的活动，如本法典第6.12.7条5）提及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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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 .3条

检疫设施的设计与设备配置

1） 检疫设施的建造、位置和运作应能保证将检疫动物与其他动物、与检疫无直接关系的工作人员

严格分开和隔离。 

2） 隔离的方法包括： 

a） 使用安全措施，如物理障碍和出入控制程序等。 

b） 作为安全系统的一部分，应在检疫入口处张贴危险警示标志，标明检疫区内可能会接触到

传染病，并显示以下信息：检疫区联系人姓名和电话，进入检疫区的所有特殊要求。 

c） 实施有效的啮齿类动物、野生动物和昆虫控制计划，确保不会对检疫动物带来卫生风险。 

d） 检疫期内应将不同检疫动物群彼此分开，避免传染性病原从一动物群体传入另一群体。

一般来说，来自同一出口商、同批到达的动物应分在同一群内。检疫期内，不可在动物

群间相互调换动物或将不同动物群混群，否则，需对混群的动物群重新实施全部检疫

程序。

3） 设计检疫设施时，应考虑安全隔离检疫动物，便于在使用期间或使用后，对场圈及通道进行安

全和有效的清洗去污。 

a） 检疫设施应最少具有两个彼此分开且与外界分开的区域，包括更换衣服、鞋袜和防护物品

的入门区，此区域内还应提供存物柜和洗手设备，在可能情况下提供淋浴设施。 

 应具备相应程序防止检疫设施外所穿的衣服、鞋袜与检疫区内潜在污染的防护服交叉

污染。

b） 动物饲养室内的墙面、地面及天花板应防水，便于清洗和消毒，且表面上的任何洞孔应加

封密闭，以进行熏蒸或空间消毒处理。饲养室的门应向内开，有动物在里面时，应一直保

持关闭。饲养室所有窗户都应密闭，除非检疫场所与非检疫区域充分隔离（距离、围墙和

其他隔离方式）。 

c） 如检疫设施带有密闭的窗户，应使用排风系统并加以监控，确保设施内动物处于最理想的

隔离状态，同时为检疫动物提供一个卫生舒适的环境。气流应从检疫设施外部向检疫通道

区方向流动，然后向动物饲养区流动。设施内的废气或再循环空气必须经过过滤。此外，

废气应从检疫场所排出，在远离建筑物和其他区域驱散。应设计可连续运行的取暖、通风

和空调系统，保证即使在电力不足或其他设备发生故障时，也可低运行状态运转。 

d） 如有地面排污沟，沟内应一直充满水或加入合适的消毒剂。 

e） 动物饲养室内应安装供工作人员使用的洗手池。 

f） 为充分消毒以及处理、加工和贮存所有检疫用品和设备，一般在动物饲养室和检疫设施内

都应提供充足的设备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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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 .4条

人员保护措施 

1） 应禁止在检疫区饮食、吸烟和贮存供人食用的食物。 

2） 所有人员进入检疫区内均应穿戴防护服和其他防护用品（以一次性用品为佳）。 

3） 一套防护用品（防护服、手套、护目镜、口罩等）仅可在同一饲养室内使用，在不同饲养室工

作时须更换防护用品。 

4） 应在动物饲养区和所有饲养室出口处设有消毒池，供人员洗脚、洗鞋。池内消毒液需经常更

换，以保持消毒液的有效浓度和不含有机物。 

5） 强烈建议人员在接触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后淋浴清洗，或至少在离开检疫设

施前淋浴清洗。 

6） 强烈建议在检疫设施内工作时经常洗手，这一措施很重要，因为防护手套有可能破损。 

7） 应采集并保存检疫人员在检疫工作前的血清样本。可能会要求定期采集检疫人员的血清样本，

便于流行病学调查。 

8） 管理人员应要求检疫人员在生病时立即进行医疗检查。 

第5.9 .5条

动物饲养管理 

1） 如检疫设施内有多个动物饲养室，为尽量降低饲养室间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险，应制定饲养管

理规范。特别是每个饲养室应有各自的清洗工具和动物管理设备，所有笼子和其他非一次性使

用设备在移出饲养室时应予以去污消毒。 

2） 检疫期间应切实落实动物饲养管理规程，尽量减少浮尘和潜在传染物质的散播，为动物提供良

好的饲养管理和福利。 

 将废弃物、剩余饲料和其他潜在污染物质从检疫区运往物理或化学消毒或焚化场时，必须放置

在合适的容器中。 

3） 工作台面在使用或污染后应随时消毒，不能将设备留存在地面上。 

4） 操作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时，应采取麻醉、镇静或行动限制等措施，避免擦伤、咬伤或其他伤

害。需仅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进行行动限制操作，切忌一人单独操作。

5） 应谨慎操作有污染可能的针管、手术刀或其他锋利器械，尤其是在清理这些物品时，防止人员

受伤，避免传染性物质在动物间传播。应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和针头、手术刀片和其他锋利器

械，不应在手上直接打磨、折弯、折断或进行其他处理，使用后应丢弃在防穿孔的容器内，这

类容器应尽可能靠近操作点，处理容器前应先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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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原料或药物装在非一次性瓶中，使用时应注意避免瓶子及其内容物受到污染。 

7） 应将死亡动物移出饲养室，并使用密闭、防漏、防渗的容器或袋子运至专用验尸房。 

8） 检疫时如发现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出现严重和/或异常疫病和死亡，检疫人员应立即通知兽医主

管部门。 

9） 在动物离开检疫设施后，无论是否发生过传染性疫病，均应对饲养室进行全面消毒。

注：于1999年首次通过，于2011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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